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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190 号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。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公司依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

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、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具体情况

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等相关规





十一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



（三）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“1、公司本次使用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

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，

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等

相关规定的要求； 

2、公司本次使用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

管理的事项，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

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3、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，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

进行的前提下，公司通过投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或银行理财产品，可以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收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

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。”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    


